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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出納組】 
工作項目 保管品作業-存入保管品 (1/3) 承辦員 簡慕萍 
法令依據 出納管理手冊－第七～第八章 分機 82070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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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時程 
 

經收保管品 1~2 天 

使用表單 
1.國庫保管品存入申請書 
2.保管品備查簿 

注意事項 

1.保管品含定存單、政府公債或銀行信用狀等有價證券。 

2.保管品若為廠商繳付之定存單需繳交銀行已設定質權之覆函，覆函必須 

  載明銀行「同意拋棄行使抵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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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出納組】 
工作項目 保管品作業-支付保管品 (2/3) 承辦員 簡慕萍 
法令依據 出納管理手冊－第七～第八章 分機 82070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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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時程 
 
收到支出傳票 3~5 天 

使用表單 國庫保管品寄存證  

注意事項 為利登帳及查帳之需，應影印傳票及寄存證影本(銀行簽收)做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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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出納組】 
工作項目 保管品作業-保管品對帳(3/3) 承辦員 簡慕萍 
法令依據 出納管理手冊－第十章 分機 82070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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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天 
    
    
 
 
 
 
 
 
 
 
 
 
 
 
 
 
 

 
 

 

使用表單 1.保管品餘額調節表及結存表 2.保管品專戶銀行對帳單 

注意事項 

1.國庫保管品對帳單之餘額應與保管品結存表總額扣除出納組自行保管之

有價證券之金額相符 
2.應注意到期日適時通知經管業務單位辦理展延或退回。 

3.存庫之保管品，應分類登記於存庫保管品備查簿，並按月編造保管品報

告表送主計室以備查考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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